
一则“亚马逊强制商家购买保险”的消

息引发轩然大波。那么，被亚马逊“强推”的

商业综合责任保险有何乾坤？强制投保措

施，在未来会否成为电商、保险行业的群体

性现象？

亚马逊发布的邮件称，连续三个月的

销售总额达到1万美元后的30天内，卖家

需要购买并维持至少100万美元（保额）的

“商业普通保险”、附加责任险或超额责任

险，并提交责任保险证书。同时，亚马逊还

向卖家表示：“如逾期不执行，该商家将面

临在亚马逊平台禁售商品的风险。”

商业综合责任险在欧美市场投保极为

普遍。随着邮件一同发出的还有推荐投保

的三家保险公司名单，包括美亚、安达、史

带三家保险公司。安达保险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针对此次亚马逊的具体要求，安达保

险的定制方案涵盖100万美元赔偿限额的

产品及完工操作责任风险保障，这也是此

次亚马逊的核心要求。

那么，商业综合责任保险缘何登上亚

马逊官方“强推榜”？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

副主任李文中表示，在网络平台销售商

品，可能由于商品质量缺陷造成第三人损

害，或者因发布广告侵害第三人权益需要

对第三人进行赔偿。同时，亚马逊平台可

能会被法庭判定承担共同侵权赔偿责任。

亚马逊平台要求商家购买该保险产品显然

是为了防范其可能面临的责任风险。当然，

这应该与近来全球多国加强互联网平台监

管有关。

该平台的强制投保操作，在电商行业

有无可复制性？在未来是否会成为行业常

态？业内人士表示，预计这只是电商加强

风控的第一步，未来不排除逐步向所有卖

家进行推广。电商作为新兴销售渠道，在

业务发展初期对风控的要求相较传统渠

道要随着业务量的快速上升，产品质量及

责任问题凸显，倒逼电商平台加强风险管

控。可以预见的是，电商平台最终会像沃

尔玛和家得宝等传统线下平台一样，主动

识别风险并转嫁风险，而向卖家强制要求

商业综合责任险或产品责任险这一举措，

是必然趋势。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周菡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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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脚事故后脚电话 出险报案后的泄密疑云

中信银行北京分行春节前慰问北京公交集团一线员工

北京商报2021.2.26

春节将至，福满京城，春节前夕，中信

银行北京分行组织全辖70余家网点面向北

京公交集团各场站机构开展慰问活动，向

公交集团职工们送上新春慰问和祝福。

本次慰问活动自1月末开始，中信银行

在京70余家网点在分行的部署下，统一启

动，陆续前往北京公交集团各营运场站、车

队及分支机构，为公交集团一线职工们送

上特别准备的福字、春联等新春佳节特色

年俗用品，并组织开展金融知识讲座、理财

服务规划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向节日期间

坚守在城市服务第一线的公交职工们送上

关怀与爱心。本次活动持续约2周时间，中

信银行北京分行陆续完成对北京公交集团

百余个一线营运场站、车队及分支机构的

慰问工作，用实际行动履行社会责任、传递

中信银行有温度的服务。

中信银行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中最早成

立的新兴商业银行之一，以建设成为有担

当、有温度、有特色、有尊严的最佳综合

金融服务企业为发展愿景，并在近年持

续深化零售业务转型。北京分行作为中

信银行系统内的排头兵，多年来植根首

都，向市民提供零售银行、信用卡、消费

金融、财富管理、私人银行、出国金融、电

子银行等多元化金融产品及服务，全方位

满足京城百姓的综合金融服务需求。

本次春节期间，除面向公交集团这

样的公共服务企业开展关怀之外，中信

银行北京分行还联合大北照相馆、海底

捞、百盛购物中心、燕莎友谊商城等知

名商家推出了“金牛■腾，福满京城”

系列活动，并通过在京70余家网点和

“中信银行北京分行”官方微信公众号

开展线下及线上持续服务，为在京过年

的群众送上温暖祝福，践行“信守温度”

服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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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脚事故、后脚电话
车主：怀疑个人信息遭泄露

“向交警和保险公司报案后，我立马开

始频繁接到各种北京宝马4S店的电话，但

这些宝马4S店并非我自己当初购车投保

的那一家，有些4S店所在片区我甚至从未

去过。”2月25日，家住东城区的宝马车主贺

琳向北京商报记者出示了一张道路交通事

故认定书（以下简称“认定书”），并表示自

己的个人信息可能遭到了泄露。

认定书显示，2月21日晚间，贺琳驾驶

宝马车在北京市丰台区一小区内，与马芸

（化名）驾驶的奥迪车相撞，造成了车辆接

触部位损坏。北京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

交警赶到后，出具了事故认定。

“在收到太保财险北分和上险4S店消

息之前，一位自称房山区汇宝行的工作人

员就给我打来了电话。然而，此前我并未接

近过房山区，且我当初上险购车的4S店是

海淀区的某车行，而非汇宝行。”贺琳由此

怀疑，自己的个人信息，是否在未经她知情

同意的状况下，遭到了非法泄露？

出于对个人信息泄露的担心，贺琳与

家人商讨后选择了报警。警方表示，这类状

况屡见不鲜，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出现”。

去年8月，杭州的钱江（化名）便表示，

车辆发生事故后的3个小时里，他连续接到

20多个修理厂招揽生意的电话，然而自己

的手机号除了告知处理事故的交警外没给

其他人。另外，北京的许文（化名）也对北京

商报记者透露，自己同事曾在报案后接到

“4S店“电话，然而车被拖走后杳无音信，原

来是遭遇了伪装成4S店的骗子。

泄密涉多环节
涉事4S店：信息系险企推送

从报案到定损，交警、保险公司多方经

手，其中究竟是哪个环节泄露了贺琳的个

人信息？

北京商报记者接到爆料后，旋即采访

汇宝行相关工作人员。在多次询问究竟是

谁向其透露了贺琳的信息后，该工作人员

表示，是太保财险北分主动发送的信息。

而从北京商报记者拿到的推送信息来

看，上面除了贺琳的名字外，竟准确标明了

车主的车牌号、联系方式及报案号等信息。

“汇宝行，我司已推荐三者车京N

×××××送至您厂维修，三者联系人：未知，

联系方式：139 ××××××××，报案号：
C110112×××××××××××。【太平洋保险】”

难道真的是保险公司泄露了自己的信

息？怀抱如是疑问，贺琳拨通了太保财险的

客服电话并反映了上述情况。然而，客服表

示，系统中只看到给贺琳推送到某车行的

信息，没看到推送到其他车行4S店维修厂

的信息，不排除可能是系统出现了故障，并

表示将向北分反映并核实具体情况。

“案情”陷入僵局，愈发扑朔迷离。究竟

是谁偷了车主的信息？是“监守自盗”，还是

另有隐情？

北京商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太保财险

北分。该公司表示，“我司提供的定损引导

服务不强制当事车主必须去指定地点定损

及维修，未发生客户信息泄露行为。”

“为了向三者方提供高效且有维修质

量保证的理赔服务，我司根据报案的时间

和地点，安排宝马品牌4S店汇宝行联系车

主，以便做好事故后续服务”。太保财险北

分表示，事发当日，宝马车与奥迪车发生交

通事故，奥迪车主在现场报案，根据其表述

将奥迪车作为事故主车方，将宝马车主作

为三者方。

就近原则是否成立
业内：未经允许不能直推

“将信息推荐给房山汇宝行，是太保财

险北分系统以奥迪车信息为准，按照就近

原则向车行进行的推送。“贺琳接到太保财

险北分如是回复。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对太保财险北分的回复，贺琳并不认

同。她表示，以其家为中心方圆十公里内，

有6家宝马4S店，距离最近者开车只需要

六七分钟，到达她自己上险购车的4S店开

车也只需要15分钟。然而，太保财险北分推

荐的4S店开车需要四五十分钟，中途甚至

需要经过高速公路，“就近原则”一说显然

并不成立。

贺琳还表示，在收到汇宝行电话之前，

她并未接到该保险公司征询她是否同意自

己的个人信息被推给多家4S店的相关通知。

那么，这类操作是否是业内运作常态？

对此，北京商报记者采访多家北京保险机

构，均表示这种做法并不妥当，在将车主信

息推送给4S店之前，保险公司应先征求消

费者意见。

关于该事件中系统判定的全责方报案

后，三者方车主信息被自动推送这一现象，

北京某财险公司车险理赔负责人指出，该

过程中缺失了报案中心沟通环节和查勘员

与三者方车主间的沟通环节。

“原本报案中心或者查勘员应与三者

方沟通，告诉三者方公司准备推送的4S店

地址，并征求其同意后再推送。本次事件

中，保险公司跳过沟通环节，直接将客户信

息推给4S店，便埋下了客户信息泄露的风

险隐患，这显然是报案中心未尽到自身职

责的。”对此，该人士如是解释。

附加服务还是另有他谋
高额利益或成驱动力

“向三者方提供高效且有维修质量保

证的理赔服务”是太保财险北分对自主推

送消息的说辞。

有业内人士指出，险企为了“提供更好

的服务”，将信息推给多家4S店，可能是防

止消费者因险企处理“不及时”不满投诉，

而让多家4S店“竞速”。

然而，随着一番调查后，车主信息泄密

谜局终“拨云见日”，而一张由险企和4S店共

同编织的巨大利益网络也随之浮出水面。

有车险理赔人士介绍称，正常情况下，

保险公司系统有推修中心，其有推修信息

设定，消费者在哪家车行上险，险企推修中

心系统就会将车辆出险信息以短信形式推

送给这家车行；而如果是通过电话销售渠

道投保的车辆，险企则会根据内部相关推

修规则进行推修。

该人士补充道，一般优先推给险企合

作的4S店，且推修的优先顺序方面，一般遵

循就近原则、车型及品牌匹配、优先满足送

修比未完成的逻辑。所谓“送修比”，即保险

公司送修产值与当期新车保险金额和当期

续保保险金额之和的比值。

对于消费者交通事故报案后，短时间

接到大量车行4S店“拉客”电话的现象，另

有车险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透露，这背

后是4S店之间同质化带来的激烈竞争和

巨大压力。

“部分4S店为获客，除了‘争夺’用户信

息外，还会给消费者提供额外的利益，如高

达数千元的保养服务，以提升自身对消费

者的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除了4S店竞争压

力之外，推送修市场存在的暴利，或许也是

其‘野蛮生长’的‘肥料’之一。”该人士直言。

上述分析人士还表示，险企和4S店之

间利益相关，一方面，部分被推修的车行4S

店，可能会将险企理赔金的一部分“返点”给

保险公司；另一方面，4S店推销出一定保险

时，保险公司除了按规定支付手续费外，还

会按照所收4S店保费规模给予4S店一定推

送修业务，而推动业务产生的利润，也会有

部分以“返点”形式流至保险公司。

不当提供个人信息
律师：情节严重涉犯罪

北京格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郭

玉涛介绍称，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解释》）第三条规定，向特定人提供公民个

人信息，以及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径

发布公民个人信息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

信息”。

未经被收集者同意，将合法收集的公

民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的，属于刑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

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

能复原的除外。

“从事实看，这家公司获得双方车辆的

信息是正当的。但在未经客户许可的情况

下，擅自向修理厂推送客户的信息，这个构

成不当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如果向多

家修理厂提供信息，就更不妥当了。”对于

这一事件，郭玉涛如是评价。

同时郭玉涛直言：“考虑到该保险公司

的客户众多，这样的行为恐怕也不少见，那

么很有可能该保险公司向修理厂提供的信

息超过了2500条，因此取得的回报收入超

过2500元，那么按照《解释》第五条第（8）

项之规定，应该算是构成情节严重，恐有构

成犯罪之嫌。”

因此郭玉涛呼吁，各保险公司对此类

情形，最好征求客户同意后，再向有关机构

推送客户信息为宜。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周菡怡

“谁动了我的信息？”爱车刚刚发生事故，当贺琳（化名）接到素未听闻的车行电话时，因向交警报案

完而略微松弛的神经再次紧绷起来。

近日，北京商报记者接到报料称，家住北京市的贺琳在丰台某小区发生剐蹭事故，打完交警及保险

公司的报案电话后，接到了远在房山的维修店电话。对方主动提供的“免费取车、送一次保养”让贺琳不

禁心生疑惑，自己的信息被盗了？

那么，究竟为何保险公司定损员未出现，维修电话便主动打来？自己投保的4S店就近在咫尺，远在

房山的维修店为何开出“诱惑”主动“请缨”？更为重要

的是， 又是谁给房

山的维修店提供的

自己的信息？

“不买保险就禁售” 电商强制商家投保会否成趋势


